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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2019年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一、专项说明 

（一）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公司章程》明确

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审批对外担保的权限及违反审批权限、审议程序的责任

追究制度。 

（二）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675,782万元(或

等值外币)，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2019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823,726万元）的 82.04%，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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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

公司的担保）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不包括对

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152,64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675,782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675,782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82.04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金额（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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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

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D）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50%部分的金额

（E）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

明 

 

担保情况说明 2019年担保总额675,782万元是根据公司报告期内履行的

及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合同金额汇总数，2019年末公司实际

承担责任的对外担保余额为245 , 477万元。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2019年末 

资产负债

率 

2019 年末担

保总额 

1 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100,000 38.22% 
134,000（或等

值外币） 

2 河源旗滨硅业有限公司 45,000 37.45% 12,000  

3 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70,000 41.44% 126,000  

4 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150,000 5.29% 17,000  

5 长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90,000 24.43% 24,000  

6 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30,000 34.60% 13,200  

7 旗滨集团（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25,320.4（万林吉特） 62.83% 
92,662（或等

值外币） 

8 广东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2,000 53.63% 29,600 

9 
南方节能玻璃（马来西亚）有限公

司 
 7,640.5（万林吉特） 75.99% 

29,320（或等

值外币） 

10 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30,000 60.34% 45,000  

11 浙江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2,000 58.34% 16,000  

12 深圳市新旗滨科技有限公司 115,000 10.20% 23,000  

13 醴陵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18,164 67.91% 50,000  

14 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1,000 53.21% 
 

20,000 

15 子公司间共同担保额度   44,000 

合   计   67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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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孙公司未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 

二、核查说明 

上述担保，均系公司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孙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上述担保事项均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符合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独立意见 

1、公司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关于对外担保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有效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 

2、公司对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均认真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并及做出了

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  

3、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均系公司为保证全资子（孙）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而进行的融资担保，有利于提升集团营运效率，有利于子（孙）公司持续稳定

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任

何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规范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对公司上述担保予以认可。 

 






